单位新参保
基本信息
	办事对象
	单位经办人
	承诺办结时限
	3工作日

	办件类型
	承诺件
	法定办结时限
	15工作日

	实施机构名称
	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	办理形式
	窗口办理

	责任处（科）室
	庐山市社会保险管理中心
	行使类型
	


咨询途径
	窗口名称
	社保窗口

	窗口地址
	庐山市环山公路88号政务服务中心三楼社保窗口

	工作时间
	[4月6日-9月30日]上午8:30-12:00    13:30-17:30(法定节假日除外) 

[10月1日-4月30日]上午8:30-12:00   13:30-17:00(法定节假日除外)

	电话号码
	0792-2557800


受理条件
【予以批准的条件】 按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、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（单位）、根据有关规定进行分类改革后的公益一类、二类全额拨款事业单位。
办理流程
	预约
	不支持预约。

	申请
	《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登记表》

	受理
	符合批准条件、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当场予以受理；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，材料补正后予以受理；不符合批准条件的，不予受理并告知不予批准的理由。

	实人认证
	单位经办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

	办理进程查询
	无

	办理结果
	单位增加审核通过

	送达方式
	无

	到窗口次数
	1


所需材料
	材料名称

	1、有关职能部门批准单位成立的文件原件及复印件一份；
2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》或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》原件及复印件一份；
3、编制管理部门审批的单位编制文件原件及复印件一份；
4、单位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的任职文件和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；
5、参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》管理的单位还需提供参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》管理相关文件原件及复印件一份； 
6、公益一类、二类事业单位还需提供单位分类文件原件及复印件一份； 
7、网上服务大厅授权申请书一份；
8、由编办、人社局及财政局三家联审盖章的人员花名册原件及电子版
（注：以上所有材料复印件必须加盖单位公章）


